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建造執照 107建字第 0059號

起造人 正隆股份有限公 司 (代表人:鄭舒 22069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一段1號

宜生 名 云 ) f主 土止

言丈 計人 簡俊卿 事 務 所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去生 名 名 稱

建 造

新建
構 造

銅骨RC造(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
委員 另IJ 種 類

t ;幫dpbfJ用i 分區 第 二種商業區等2項請詳見附表
憧 層 l憧2棟地上22層 地下5層 共27層

戶 車去 169戶

11 .. 建色一 , 士也
築

土止 中正區文北里杭州南路一段

t也 點
士也 號 中正區臨j斤段二小段。401-0000號 共28筆

各層 面積 騎樓 O.Orrí 建 築
1354. 29rrí 

基 t也 騎 樓 0.0 m' 
、t、 .色、" 計 其 他 371 45.88rrí 面 積 面 積 其 他 2890.08rrí 

發 日召

107年03 月 26 日
令員 日g

日 期 日 期

規定開工
自 領照 日起六個月內聞工

規定竣工
自申報開工日起86個月內竣工

日 期 期 限

3二 程
$651 538736 元造 價

建築物概要

建集要項 面積rri 高度(M) 各層用途 建黨要項 面積rri 高度(M) 各層用途

A棟地上 680. 2 4. 2 G3一第 十九組一般零售業甲組

001層 (不今日用百貨 ) 、 H2-集合住

宅共54筆 (詳見附表 )

會學習豐控叫::O:;::~.:;~-~~ 吋t臼U 計 : 371 45. 88 m 

備 3轉體協組長;← 、地號在背面 。

l 控體躊躇聽蠶扭規定辦理 。

2. 3 、 89條處罰 。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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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建造執照附表 107建字第 0059號

建黨物概要: B棟地上006層、面積: 53 1. 0 5吋 、 高度 :3 .3M 、周 B棟地上007層、面積 :53 1. 05rri 、高度 :3.3M 、周
途H2一集合住宅 途 :H2一集合住宅

B，t東地上008層、面積 : 531. 05rri 、高度 :3.3M 、周 B棟地上009層 、面積 :53 1. 05rri 、高度 :3.3M 、用
途H2-集合住宅 途 : H2-集合住宅

B棟地上010層、面積: 53 1. 05rri 、高度 :3.3M 、Jij B棟地上011層、 面積: 53 1. 05rri 、高度 :3.3M 、用

途H2-集合住宅 一 途 :H2一集合住宅

B棟地上0 12層 、面積 :53 1. 05m'、高度 :3.5M 、用 B棟地上013層、面積 :53 1. 05m'、高度 :3 .5M 、用
途H2-集合住宅 = 途 .:H2-集合住宅、中繼水箱

B棟地上014層、面積: 53 1. 05m'、高度 :3.3M 、用 B練地上015層、面積 :53 1. 05m'、高度 :3.3M 、用
途的一集合住定 途 :H2一集合住宅

B練地上016層、面教 :53 1. 05m'、高度 :3.3M 、用 B棟地上017層、面積: 53 1. 05rrî 、高度 :3.3M 、用
途的-集合住宅 途 :H2-黨合住宅

B，t余地上 018層、面積: 494. 33m' 、高度 :3.3M 、用 B練地土019層、面積 :494.331吋、高度 :3 . 3M 、用
途H2-~合住宅 途 : H2-集合住宅

B棟地上020層、面積 : 398. 42m'、高度 :3.6M 、用 B練地上02 1層、 面穢: 398. 42m'、高度 :3.6M 、用
途H2-集合住宅 途 : H2-集合住宅

B棟突出物001層、面積: 87. 49m'、高度 :3.0M 、 B棟支出物002層 、面積: 87. 49m'、高度 :3.0M 、周
用途梯問 途:械電設備空間，水箱

B棟突出物003層、面積 : 64. O m'、高度 :3.0M 、用地下001層、面積: 2327. 95m'、高度 :4.0M 、用途
途機電設備空間，水箱 :停車空間

地下002層、面積: 2327. 95n'Ï、高度 :3.5M 、用途地下00 3層、面積: 2327. 95m'、高度 :3.5M 、用途
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 :停車空間

地下004層、面積: 2327. 95m'、高度 :3.5M 、用途地下005層、面積 :2327.95m'、高度: 3. 閥、用途
停車空間 :停車空間

適用法令概要:

﹒建築物防火及防火避難設施適用 095年 12 月 12 日發布建築技術規則版本

﹒建築物耐震設計適用內政部 100年07 月 01 日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版本

注意事項:

1. 首次掛號 日期: {l 06 } 年{l 1 } 月 { 09 } 日 (法令適用 日期: 95 年 12 月 12 日) 。

2. 建築地點:中正區文北里 。

3. 實設空地{l535 . 79 } 平方公尺 。

4. 依「臺北市建築物及法定空地綠化實施要點」於申領使照前完成綠化 。

5. 依「臺北市高層建築物設置集中式共同電視天線設備暫行指導原則」規定辦理 。

6. 結構專業技師: {凱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 ，技師: {陳村林〉 結構工程技師 。

7 . 地質調查專業技師: { 富國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技師: {徐明志 〉 大地工程技師 。

8. 本素為建築執照委託協審案件，並經協審單位(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審查在案 。

9. 本案基地屬(中度)液化潛能區，經檢附臺北市申請建造執照、土壤液化潛能分析調查表 ，建築物構造別: (鋼骨

鋼筋混凝土造) ，基礎形式: (筱式基礎 ) ，捨土形式: (連續壁) 。

10.基地內部分地上物拆除執照另案辦理，並應於申報開工前辦妥，未領得拆除執照前不得辦理變更起造人及銷售

房屋 。

1 1.基地內部分地上物已領得拆除執照﹒ 106拆字第 0127號拆除執照 。

12.六樓以上或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建築設備( 包括電力、避雷)於申報第一次樓版勘驗(基礎版) 時， 應檢附有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可之文件、專業技師簽證報告及圖說 ，暨建築師交由專業技師之委託書 。
13 .本次新設窗型或箱型冷氣機，但未涉內政部訂頒 「建築物空氣調節設備專業工程部分專業技師辦理簽證項 目 」

內容 。

14.六層以土或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於興建時如規劃設置有緊急發電機者，原設計專業技師應於設計階段確定後以

書面知會消防設備師納入考量，於申領使照前 ，!!t-、設計專業技師應執行竣工查驗，並檢附!!t-、設計專業技師及消

防設備師簽證之竣工圖說 。

15.昇降機的〉 郁 。

16 .昇降設備應於申領使照前領得升降設備許可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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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建造執照附表 107建字第 0059號

注意事項 :
1 7.本家依電信法38條第 7項規定，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相關設置空間，其設計圖說於申報放樣勘驗前，應先經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審查，於完工後應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審驗 。

18.放樣勘驗前應完成消防設備審核 。 =t'

19 . 第 l 次樓板勘驗前應完成自來水用水設備表後工程吉野十國審查 。

20 .建築工程於施工期間應申請臨時工程用水 。 -

2 1.本案候都市更新案件，經本府 1 0 6 .10 .20號府都新*-~-1 0630866502函核備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 σ
於申報開工及核發使用執照時應副主。本市都市更新處 。

22.本市屬空氣污染防治法第一級建築工程(建築面積(平方公尺)與建照核定工程期限(月)之乘積達

4, 600 (平方公尺 ﹒月 )以M上者) ，應於申報開工時，檢附本市環境保護局逕j荒廢水污染削減計畫核偽文件 。
23.本案為98年起核發建造執照(含變更設計及施工中報備案件)涉及建築技術規則「綠建築專章」設計案件，應於
竣工勘驗前，經委託台北市建築師公會審查完成，並請該公會於審查完成時檢附「查核結果附往事項」 。

24 .本案為98年起核發建造執照(含變更設計及施工 中報備案件)涉及建築技術規則「綠建築專幸」設計案件，於申
2青使用執照時應依據台北市建築師公會「查核結果附言主事項 J 檢附監造人、承造人暨專任工程人員自行查驗

簽詮負責之「臺北市.*朱建築竣工查驗查核附表(一)材料、設備出廠證明及檢驗報告表」、「臺北市;其余建築竣

工查驗查核附表( 二)竣工及施工過程照片列表」 。

25 放樣勘驗前應提示污水排水設計圖說送衛工處審查核可文件 。 新建房屋基地內宜。有既有污水管渠設施通過， t青

起造人、承造人及監造人與衛工處協調管遷計畫事宜 。

26 如變更污水排放口位置於申領使照前，應將污水排水設計國送衛工處申請辦理變更設計 。

27.如位於應設置專用下水道地區或場所，申領使照前應向環保單位申請廢(污)水排放許可證 。

28.基地坐落臺北航空站松山機場(進場面、轉接面、水平函、水平面以外3000公尺)限建範圍內，經設計建築師

檢討 F民建絕對高度605.49公尺，本案申請建築物絕對高度(5.49+78.96+9 . 0 +2.0)95.09公尺，尚無影響飛航安
全，施工 中應依規定設置航空障礙燈，以維飛航安全 。

29.高層建築物達六十公尺以上 ，施工中應依規定設置航空障礙燈，以維飛航安全 。
30.本素併案辦理室內裝修視同建築物內部裝修，裝修設計圖說併素由設計建築師簽詮負責，竣工查驗時由建築執

照之監造人、承造人自行查驗簽證負責，並檢附材料發明文件，免再送本市審查機構辦理查驗，內部裝修未施

工完竣前，不得核發使用執照 。

3 1.基地內退縮無遮Ji 人行道或騎樓應負責維護管理，並列入產權移轉交代及列入公寓大廈管理規約 。
32. 自 1 0 3年7 月 1 日起掛號之建造執照申請案件，如設置騎樓或無遮著人行道應以防滑鋪面舖築，並於申請使用執

照時，併素檢具符合CMS3299一 1 2( 穿鞋C.S. R. )防滑條數達0.55以上之檢試驗報告 。
33.本案工程如屬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第2條第 4款之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依勞動檢查法第 26條規定
'施工前應向本市勞動檢查處申請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合格，始可使勞工在場作業 。

34 .建造執照(含雜項執照)應於申報放樣前上網申報清理流向並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送本府環保局審查，實

施二階段申報廢棄物流向或取得兔申報廢棄物清理計畫之證明 。
35.建造執照(含雜項執照)於申報放樣勘驗前將剩餘資源、處理計畫書送本市建管處備查，並依規定實施二階段申

報土方流向 。

36 .屬空氣;于染防制法第 H及營建工程，應、於問工前檢附逕j流炭廢 7水λ ;汙于染削減計畫 。

3幻7

3犯8.閃放空問面積(10ω94.4的6 ) 平方公尺，獎勵增加樓地板面積 0982. 66 ) 平方公尺 。

39.公共開放空間興閥完竣'申請使照前應檢附公共開放空間管理維護執行計畫書 。

40.核發使用執照後，商業區依相關規定留設之開放空間，不得引用本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第 1 4條、第 1 5條規定設

置欄柵式固籬 。

4 1.依 申 請特殊結構審查原則辦理 ， 經國立台灣大學工學院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1 05. 10.60 0 5工震字第 390 ) 號函完
成結構委託審查 。

42.基礎施工期間，實際地層狀況與原設計條件不一致或有基礎安全性不足之虞，應依實際情形辦理補充調查作業

' 並採取適當對策 。

43.建築物樓層內任意加設夾層條屬違建，不因使用材質而視為室內裝修，除應無條件接受拆除，並須負擔拆除費

用 。

44.非屬住宅 、 集合住宅等類似用途建築物樓層高度超過3. 6公尺時，不得變更為「集合住宅』用途使用，並應於
產權移轉及房屋銷售時列入交代 。

45.起造人應於公寓大度成立管理委員會向本局申請撥付公共基金時， 一律將陽壹黨止加窗成加投鐵窗等規定納入

成為正式規約內容， 並向本府完成報備程序 。 並應於產權移轉及房屋銷售時列入交代 。
46. (95年 l 月 1 日 以後領得建造執照)建築物陽全加設窗戶應申請建築執照，未經申請擅自增建 !!p屬違建，應予查

報拆除 。

47 . 自民國 104年9 月 l 日起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起造人或所有權人於申辦建物所有權第 l次登記，或因買賣、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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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建造執照附表 107建字 第 0059號

注意事項:
換 、 贈與、信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峙，得檢附開業建築師 出具3個月內有 童失之建築物無違章建築證明 。 前項
申請案件未檢附闊葉建築師出兵之前項詮明，本市各地政事務所應於登記完畢後l 日 內通報本府都市發展局依
法查案 。

48.若符合公寓大廈規約範本第2條第7款規定，外牆閉 口都或陽臺得設置不妨礙逃生且不 突 出 外牆面之防墜設事包

(仿、避免兒童 白 外牆閉 口 或陽臺墜落所為之設施)

49.本案樓地板經建築物設計人簽證屬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 72條成第 73條規定所列舉之項 目 。

切都市更新及事業計畫核准依台北市政府 10 6. 10 .2 0府都新字第 1063 0 866502號 : 本府核定更新獎勵容積額度為

2442. 28平方公尺(佔法定容積 1 5.33% ) ; 另 開放空間獎勵為 1982. 66平方公尺(佔法定容積 1 2.54%) 。
5 1.本家 4寄:屬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被訂權利變換言十畫絮 ， 業經本府 10 6. 1 0.20府都新字第 10630866500號函准予核定

實施在家，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34條規定免檢附土地、建物及他1頁權利證明文件 。
52 .受保護樹木保護計畫暨移植復育核准依台北市政府 1 0 1. 1 2 .1 9府文化四字第 1 0 1 32096 100號規定辦理，依下述說
明是實辦理: ( 一 )計畫內容應併入工程相關文件規範內據以執行， 且督導現場員 工落實各工作要頃暨保護、維

管等措施; (二)各工作要項施作前﹒ 3天請通知本府文化局，俾利當 日 派員查察現場施作狀況; (三)計畫內各

工作要項均應拍照記錄 ， 且交由設計單位簽詮負責，於各該工項之執行期程完成後2週內，陳送施工要項紀錄

(如附件 )至該局審核，待確認無誤後始得由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核發使用執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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